
福清市 2022 年乡村振兴省市试点镇村计划建设

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项 目 名 称 ： 福清市乡村振兴省市试点镇村计划建设

项目实施单位： 福清市农业农村局

委 托 单 位 ： 福清市财政局

评 价 机 构 ： 北京中榕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3 年 12 月



目录

一、基本情况..................................................................................... 1

（一）项目概况......................................................................... 1

（二）项目绩效目标.................................................................4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4

（一）评价目的、对象和评价范围.........................................5

（二）评价原则、评价方法、指标体系.................................5

（三）评价工作过程...............................................................12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14

四、评价指标分析........................................................................... 15

（一）项目决策情况...............................................................15

（二）项目过程情况...............................................................18

（三）项目成本情况...............................................................21

（四）项目产出情况...............................................................23

（五）项目效益情况...............................................................26

五、存在的问题............................................................................... 30

（一）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部分预算资金未到位.......... 30

（二）项目完工及验收进度偏慢...........................................31

（三）生态效益指标未完成目标任务...................................31

六、有关建议................................................................................... 31

（一）加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31

（二）加快项目完工进度及验收手续...................................32

（三）推动乡村生态建设工作...............................................33

七、附件........................................................................................... 33



1

福清市 2022 年乡村振兴省市试点镇村计划建设

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源配置

效率和使用效益，受福清市财政局委托北京中榕建会计师事务

所（普通合伙）组成评价小组于 2023 年 12 月对福清市 2022

年省市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开展绩效评价工作。遵照《财政

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

10 号）、《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工作程序和规范要求，收集评价相关数

据、资料和开展实地调研，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福清市 2022

年省市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使用绩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改进建议。现将具体评价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省、市委关于实施乡村振兴的决策部

署，落实《福州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文件的精神，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支持政策、

发展模式，通过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培育一批各具特色乡村

振兴的示范样板和发展模式，以点带面推动福州市乡村振兴战

略的全面实施。具体任务为在全市实施 30 个试点乡镇、311 个

试点村建设，每年集中培育一批高级版、中级版示范村。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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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底，全市行政村（不含规划拆迁、搬迁撤并的村庄）

基本达到初级版以上；到 2022 年底，累计培育 200 个左右中高

级版示范村；到 2035 年，大部分村庄达到中高级版标准，基本

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为推动福州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福建省县级市福清市

根据《福建省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方案》（闽委振兴组[2019]3

号）、《中共福州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福州市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榕委乡村振

兴组〔2019〕6 号）文件，并结合福清市的实际情况，印发《中

共福清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福清市创建

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融委振兴组〔2020〕

5 号），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创建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的要

求，以期通过开展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推进乡村振兴初、

中、高级版示范村打造，培育一批特色各异的乡村振兴福清样

板、福清模式，通过典型引路、示范带动，推动福州市乡村振

兴战略全面实施。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中共福清市委扶贫开发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

室于 2022 年 3 月 3 日下达的《中共福清市委扶贫开发成果巩固

与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度福清市乡

村振兴省市试点镇村计划建设项目的通知》（融委振兴办

[2022]9 号）：2022 年度福清市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镇计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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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数 220 个，投资总额 30,221.3 万元,年度计划投资额

28,543.3 万元，其中涉及财政专项资金项目 125 个，投入财政

专项资金 5,681 万元;2022 年度福清市乡村振兴市级试点村镇

计划项目数 154 个，投资总额 13,055.5 万元,年度计划投资额

12，995.5 万元，其中涉及财政专项资金项目 89 个，投入财政

专项资金 3,925 万元。

2022 年福清市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主要用于创建省级

重点市、省级特色镇试点村和福州市级乡村振兴试点镇村工作，

培育示范样板，引领带动全市乡村全面振兴。根据《中共福清

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福清市创建乡村振

兴试点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融委振兴组〔2020〕5 号），

福清市的目标任务为确保省级重点市、4 个试点（特色）镇（其

中省、福州市级 3 个，福州市级 1 个），42 个试点村（其中省、

福州市级 20 个，福州市级 22 个）及 2 个实绩突出村全面通过

省、福州市考核验收。专项任务实际完成情况见后文“评价指

标分析”部分。

3.资金实际下拨及使用情况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的通知》

（闽财农指〔2022〕7 号）等资金下达文件，2022 年实际专项

资金共投入 8,914.98 万元，其中省级专项资金投入 5,114.98

万元，市级专项资金投入 3,800 万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试点

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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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在全市开展省级重点市、省级特色镇试点村和福州市级乡

村振兴试点镇村工作，培育示范样板，引领带动全市乡村全面

振兴。福清市乡村振兴工作的总体目标为全力实施 4 个试点（特

色）镇（其中省、福州市级 3 个，福州市级 1 个）、42 个试点

村（其中省、福州市级 20 个，福州市级 22 个）建设，力争 1

个省级特色镇入选全省每年评定 10 个省级重点特色镇之列，20

个省级试点村之外的行政村每年争取获得 2 个以上省级实绩突

出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

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生态宜居的美丽幸福乡村。

2.阶段性目标

根据《中共福清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福清市创建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融委振

兴组〔2020〕5 号），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目标，本项

目将总体目标分解成了具体目标。具体目标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2020 年底，全市所有行政村基本达到初级版以上；

2022 年底，累计培育中、高级版示范村占福州市 200 个左

右中的 15%以上；

2035 年，大部分村庄达到中高级版标准，基本实现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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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价目的、对象和评价范围

1.评价目的

本次通过组织实施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旨在依据设定的绩

效目标，对项目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

客观、公正地测量、分析和评判，并根据评价情况加强结果反

馈和应用。

一方面是坚持目标导向，总结乡村振兴工作政策落实和资

金使用中好的做法，充分借鉴和利用工作开展过程中的成功经

验，保证乡村振兴成果的稳定性、持续性和长效性，为推动农

村高质量发展打好基础；

另一方面是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发现、梳理分析资金使用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针对各地区规范资金投入、管理和支

出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改进性措施，以排除风险隐患、补齐短板

弱项，为其他类似专项资金的使用提供参考和依据。

2.评价对象和范围

评价对象为福清市 2022 年省市乡村振兴试点示范项目专

项资金。评价的范围主要包括专项资金的决策情况、资金管理

和使用情况、相关管理制度办法的健全性及执行情况、实现的

产出情况和取得的效益情况等。

（二）评价原则、评价方法、指标体系

1.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严格执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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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规范为准绳，真实、

客观、公正评价项目绩效；

（3）绩效相关原则：围绕资金支出与其产出进行评价，反

映支出和产出之间的绩效对应关系。

2.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主要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公众评判法、

实地调研法等。本次评价坚持定量优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

方式，始终遵循科学规范、公正公开、绩效相关的基本原则。

具体方法如下：

（1）成本效益分析法

通过对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项目管理资料、绩效考核等

相关资料进行研究、比较、分析，提取重要信息，将项目投入

与产出、效益进行关联性分析。

（2）比较法

在该专项中，结合乡村振兴工作实施前后，项目实施地区

的经济、生态进行对比，并对照项目绩效目标，将项目绩效目

标与实施结果对比分析，将项目绩效目标的预期效益与实施效

果进行综合分析对比。

（3）公众评价法

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方式进行评判的

方法。运用公众评判法对该专项中所涉及的相关人员及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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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进行满意度调查，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判断项目效益的发挥程

度。

（4）实地调研法

实地调查法是对在实地进行调研活动的统称。适时赴资金

使用单位开展实地调查，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和情报，并与有关

人员进行访谈交流，深入了解年度专项资金的基本情况，进行

合理的评价判断。

3.指标体系

本次评价通过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成本、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五个维度，采用了 5 个一级指标，设计了 15 个二级

指标以及 29 个三级具体指标。其中：项目决策（14%），主要

评价项目立项情况、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情况和资金投入情况；

项目实施过程（14%），主要评价项目的资金管理和项目组织实

施情况；项目成本（12%），主要评价项目经济成本情况、项目

生态成本情况；项目产出（34%）主要从数量、质量、时效三个

维度进行评价；项目产生的效益（26%），从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五个维度进行评

价。

在确定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依据各指标在绩效评价中的重

要程度依次设置不同的标准值和权值，合理反映各个指标的影

响和作用，并逐级分解，形成了此次项目总体评价的指标体系

（见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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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 年度福清市乡村振兴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目标

分类）

二级指标

（分类细

化）

三级指标

（绩效目

标内容）

评分标准
绩效

分值

决策（14%）

项目立项

（5%）

立项依

据充分

性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

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立项依据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

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

部门履职所需；

一项不符合扣 1分。

3.00

立项程

序规范

性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一项不符合扣 1分。

2.00

绩效目标

（5%）

绩效目

标合理

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

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

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

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

相匹配。

一项不符合扣 0.5 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

分。

2.00

绩效指

标明确

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

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

标的明细化情况。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

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

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一项不符合扣 1分。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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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入

（4%）

预算编

制

科学性

评价要点：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

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

工作任务相匹配。

一项不符合扣 0.5 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

分。

2.00

资金分

配

合理性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

方实际是否相适应。

一项不符合扣 1分。

2.00

过程（14%）
资金管理

（8%）

资金使

用合规

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

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

行情况

①资金支付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

②财政下拔资金是否及时对外支付；

③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

情况。

一项不符合扣 0.5 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

分。

2.00

资金到

位率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

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

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财政实际下达的项目资金/预

算安排的项目资金×100%

若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得满分，未达目标则

按实际完成比例计分。

3.00

预算执

行率

项目专项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

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项目单位支出的项目资金/财

政实际下达的项目资金×100%

若预算执行率达到 100%得满分，未达目标则

按(完成数量/目标数量)×指标分值计分。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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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

（6%）

管理制

度健全

性

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公

司正常运营的保障情况。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

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②是否设置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如费用报

销制度、财务审批权限制度等、固定资产管

理制度；

一项不符合扣 1.5 分

3.00

制度执

行有效

性

公司运营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

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公司运营过程中，是否按规定执行内部有

关业务管理制度，包括合同管理、合同审批、

工程项目变更、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

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等；

②是否按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在规定的权

限范围内，对项目资金支出按规定进行严格

审核后支付。

一项不符合扣 1.5 分。

3.00

成本（12%）

成本经济

指标（9%）

平均每

村完成

乡村振

兴投资

额

评价对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

市级试点村投资金额的情况。平均每村完成

乡村振兴投资额=年实际投资额/年实际投

资村数量。年度目标大于 200 万，不低于 200

万得满分，每低于 5%扣一分，扣完为止。

3.00

试点村

平均补

助标准

评价对145个省级试点村是否按标准进行奖

补。每村标准不大于 200 万，高于标准发放，

累计每大于 5%扣 1 分，扣完为止。

3.00

实绩突

出村奖

补标准

评价对评选出的省级实绩突出村是否按标

准进行奖补。每村标准不大于 600 万，高于

标准发放，累计每大于 5%扣 1 分，扣完为止。

3.00

生态成本

（3%）

无发生

重大生

态环境

污染问

题村占

比

评价对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

市级试点村中无发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问

题村占比，年度目标值为 100%，达到 100%

以上得满分，未达到 100%每低于 5%的扣一

分，扣完为止。

3.00

产出（34%）

数量目

标（10%）

试点村

实施乡

村振兴

项目平

均数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

级试点村中完成投资的项目数量情况，每个

试点村投资项目数量不少于 3个。完成得满

分，低于 3个不得分.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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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

目完成

率

按 2022 年度目标需建设项目数量的完成情

况。2022 建设项目完成率=(实际完成项目数

量/计划完成项目数量)×100%。达到 100%

得满分，每低于 5%扣 1 分，扣完为止。

5.00

质量目

标（19%)

星级村

数量

评价评选上星级村的数量情况，要求截止

2022 年底，累计培育四、五星级村占福州市

星级村的 15%以上。完成目标得满分，低于

1%扣 1 分，扣完为止。

5.00

省级实

绩突出

村数量

评价获得省级实绩突出村的情况，20 个省级

试点村之外的行政村每年争取获得 2 个以

上省级实绩突出村。完成得满分，未完成不

得分。

5.00

县级以

上文明

村数量

评价县级以上文明村的情况，其中省级试点

村 20个、实绩突出村 2个获得县级以上文

明村占比需达到 85%以上；市级试点村 22

个，获得县级以上文明村占比需达到 65%以

上。

完成一项目标值得 2分，完成两项得满分。

4.00

项目验

收合格

率

根据完工项目数据，项目验收合格率=(实际

完工验收合格项目数量/实际完工项目数

量)×100%。完工项目合格率达到 100%得 5

分，合格率未达到的不得分。

5.00

时效目

标（5%）

项目完

工及时

性

评价项目是否在计划时限内完工。年内项目

完工百分比达 100%得满分。未全部按期完

工，按比例得分。完工百分比=按时完工的

项目数/年度计划完工项目数。

5.00

效益（26%）

经济效

益目标

（9%）

县可支

配收入

超市级

人均水

平

评价实施项目后县可支配收入是否超过市

级人均水平，超过得满分，未超过此项不得

分。 4.00

试点村

村级集

体经营

性收入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

级试点村的经济情况。

1.试点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实

现全覆盖；

2.50%试点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20 万元

以上。

完成一项目标值得2.5分，完成两项得满分。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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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

目标（6%）

一村一

法律顾

问占比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中村

是否大力开展民主法治镇村创建，提高全

国、省、福州市、福清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的行政村占比，实现“一村一法律顾问”全

覆盖。年度目标值为 100%，达到 100%以上

得满分，未达到 100%每低于 5%的扣一分，

扣完为止。

3.00

村综合

文化服

务站覆

盖率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

级试点村中村综合文化服务站覆盖率情况，

年度目标值为 100%，达到 100%以上得满分，

未达到 100%每低于 5%的扣一分，扣完为止。

3.00

可持续影

响目标

（3%）

村党支

部评星

定级达

三星级

以上村

占比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

级试点村中村党支部评星定级达三星级以

上村占比。

1.省级试点村、实绩突出村评星定级达三星

级以上村占比为 98%，达到 98%以上得 1.5

分，未达到 98%每低于 5%的扣 0.5 分，扣完

为止。

2.市级试点村评星定级达三星级以上村占

比为 90%，达到 90%以上得 1.5 分，未达到

90%每低于 5%的扣 0.5 分，扣完为止。

3.00

生态效益

目标（3%）

中版级

以上“绿

盈乡村”

占比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

级试点村中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占比。

1.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中版级

以上“绿盈乡村”占比为 65%，达到 65%以

上得 1.5 分，未达到 65%每低于 5%的扣 0.5

分，扣完为止。

2.市级试点村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占比

为 50%，达到 50%以上得 1.5 分，未达到 50%

每低于 5%的扣 0.5 分，扣完为止。

3.00

服务对象

满意度

（5%）

村民幸

福感及

获得感

评价试点村村民对乡村振兴试点的示范效

果带来幸福感的情况，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调

查村民满意度情况，综合满意度达到 90%以

上得满分，未达到 90%每低于 5%的扣一分，

扣完为止。

5.00

总分值、评价总分 100.00

（三）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

（1）组建评价工作组。组建福清市 2022 年省市乡村振兴

试点示范专项资金财政评价工作团队，确定项目主评人及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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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明确职责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制定乡村振兴试点

示范项目专项资金评价所需材料清单，要求项目联络人，及时

通知项目建设单位就有关项目的基础资料收集、现场评价等工

作做好初步准备。

（2）制定评价工作方案。根据乡村振兴试点示范项目特点

和评价时间安排及要求，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确评价对

象、范围、评价内容、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标准以及评

价组织与实施等。

（3）初步设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发现问题。认真查阅、

分析收到的项目建设单位的相关前期材料，发现其存在的问题，

并初步设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第二阶段调研座谈做好准备。

2．实地核查与调研座谈

按照绩效评价工作安排，评价工作组前往福清市财政局实

地核查与调研座谈。了解项目在决策、过程、产出及效益等方

面的实际情况，同时收集评价所需的数据资料，为撰写财政评

价报告做好准备。

3．报告形成与反馈阶段

（1）确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前期初步设置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实地核查、调研座谈以及与福清市财政

局的充分沟通后确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根据确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整理评价数据，

确定评价等级。及时就评价过程中疑点问题同福清市财政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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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反馈与沟通，出具绩效评价初步意见。

（3）撰写评价报告初稿，就绩效评价报告初稿征求福清市

财政局意见，根据反馈的书面有效意见对评价报告初稿进行修

改。

4．报告定稿与提交阶段

评价工作组指定组内专门人员对修改后的评价报告进行审

核，经内部审核通过的评价报告，形成正式评价报告，提交福

清市财政局。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次财政评价遵循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和问题

导向的原则，重点评价项目的决策、过程、成本、产出、效益、

满意度指标。在此指导思想下，以相关的项目数据为基础，综

合应用比较法、公众评价法、因素分析法、效益分析法、公众评

判法等方法。（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90（含）-100 分为优、

80（含）-90 分为良、60（含）-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2022 年度福清市乡村振兴项目专项资金财政评价综合得分

94.91 分，等级为“优”。各指标权重和得分情况详见表 2，具

体得分情况详见附件 1。

2022 年度福清市乡村振兴项目

表 2 专项资金财政评价得分情况表

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4 12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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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4 12.03 85.93%

成本
12 12 100.00%

产出
34 33.7 99.12%

效益
26 25 96.15%

合计
100 94.73 94.73%

四、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情况共有 3 个二级指标，6 个三级指标。二级指

标分别是项目立项（分值 5 分）、绩效目标（分值 5 分 ）、资

金投入（分值 4 分）。

1.项目立项

（1）立项依据充分性（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3 分）

本项目是依据《中共福清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福清市创建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 融委振兴组[2020]5 号)、《福建省财政厅中共福建省委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全省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

筹措使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闽财农[2019]51 号)、《福清

市财政局中共福清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

印发<福清市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融财农

[2020] 266 号)等文件精神立项，立项依据充分，资金的安排

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行业发展规划，立项符合行业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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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政策的要求，与福清市农业农村局职责范围相符，属于该

部门履职所需。

根据“立项依据的充分性”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3 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分值 2 分，评价得分 2 分）

项目立项的实施方案经过正式程序申报及批复，审批文件、

材料符合相关要求。项目立项前的实施方案经过请示，并经过

市委、市政府同意，经中共福清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备领导小

组发文通知《中共福清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关于印

发<福清市创建乡村振兴试点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融

委振兴组[2020]5 号）。

根据“立项申报程序规范性”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2

分。

2.绩效目标

（1）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分值 2 分，评价得分 2 分）

项目单位制定了 2022 年度福清市乡村振兴省级试点镇村

计划及 2022 年度福清市乡村振兴市级试点镇村计划。计划中列

明了项目主体、项目名称、建设内容、投资总额、专项资金投

入金额、建设起始及终止年度等。

项目的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预期的产出

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与预算确定的投资额相匹配。

根据“绩效目标的合理性”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2 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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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省级建设项目220个，其中使用到专项资金的项目125

个；市级建设项目 154 个，其中使用到专项资金的项目 89 个。

每个项目都制定工程改造或项目建设的具体内容。依据项目的

实际情况进行指标细化分解，通过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目标任务与计划数相对应。

根据“绩效指标的明确性”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3 分。

3.资金投入

（1）预算编制科学性（绩效分值 2 分，评价得分 1 分）

由于项目实施单位未提供总体项目预算资金测算表，评价

组根据项目立项批复的计划与项目实际投资完成情况来评价实

施单位编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计划编制经过科学论证，向财政申报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

相匹配，项目投资额与工作任务相匹配。但预算额度测算依据

不够充分，批复省级专项资金计划投入 5,681 万元，实际使用

专项资金 4,662.41 万元；批复市级专项资金计划投入 3,925

万元，实际使用专项资金 3,501.03 万元。需补助的改造任务数

与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情况如下：省级计划补助的

改造项目 125 个，实际下达补助资金的项目 127 个；市级计划

补助的改造项目 89 个，实际下达补助资金的项目 88 个。部分

项目资金预算额度的测算与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偏差，前期预

算编制缺乏一定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根据“预算编制科学性”指标评分标准，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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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1 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绩效分值 2 分，评价得分 1 分）

项目实施单位根据每个项目的改造任务量分配各村及各项

目资金。但项目实施单位未编制每个项目资金分配的测算依据，

并且无法区分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中当年资金使用量、结余资金

使用量。导致无法评价资金分配是否合理。

根据“资金分配合理性”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1 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情况共有 2 个二级指标，5 个三级指标。二级指

标分别是资金管理（分值 8 分）、组织实施（分值 6 分）。

1.资金管理

（1）资金使用合规性（绩效分值 2 分，评价得分 2 分）

每笔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

复的用途，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根据“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2 分。

（2）资金到位率（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2.78 分）

根据中共福清市委扶贫开发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领导小组

办公室于 2022 年 3 月 3 日下达的《中共福清市委扶贫开发成果

巩固与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2 年度福清

市乡村振兴省市试点镇村计划建设项目的通知》（融委振兴办

[2022]9 号）：2022 年度福清市乡村振兴省级试点村镇年度计

划财政专项资金投资额 5,681 万元、2022 年度福清市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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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试点村镇年度计划财政专项资金投资额 3,925 万元，年度

财政预算资金 9,606 万元。

依据省市县实际资金下达文件情况统计，福清市 2022 年省

市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总共拨付 8,914.98 万元。其中，省级

补助资金 3,148.98 万元，市级配套资金 983 万元，市级补助

资金 1,900 万元,县级配套资金 2,883 万元。福清市 2022 年省

市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安排及下达情况详见表 3。

表 3 福清市 2022 年省市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下达情况表

单位：万元

乡镇（街

道）

省级补助

资金

市级配套资

金

市级补助

资金

县级配套资

金
合计

龙山街道 0 0 200 0 200.00

龙江街道 0 0 200 100 300.00

音西街道 0 0 200 0 200.00

宏路街道 118 83.05 0 39.15 240.20

石竹街道 108 30.94 0 39.15 178.09

阳下街道 0 0 200 0 200.00

镜洋镇 118 40.37 500 339.15 997.52

东张镇 118 20.72 200 39.15 377.87

一都镇 120 84.72 200 39.15 443.87

渔溪镇 115.11 34.08 200 39.15 388.34

上迳镇 109 39.42 0 139.15 287.57

江阴镇 109 33.32 0 39.15 181.47

新厝镇 118 26.64 0 139.15 283.79

海口镇 139 67.58 0 339.15 545.73

南岭镇 508 136.96 0 139.15 784.11

城头镇 108 32.77 0 139.15 279.92

龙田镇 116 31.2 0 139.15 286.35

江镜镇 263.67 75.49 0 278.3 617.46

港头镇 508 136.65 0 239.15 883.80

三山镇 108.5 11.53 0 139.15 259.18

高山镇 116 37 0 239.15 39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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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瀚镇 132.7 24.65 0 139.15 296.50

沙埔镇 116 35.91 0 139.15 291.06

合计 3148.98 983 1900 2883 8914.98

综上，年预算安排的项目资金 9,606 万元，财政实际下达

的项目资金 8,914.98 万元，2022 年度资金到位率=8,914.98

万元/9,606 万元*100%=92.81%。资金到位率未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

根据“资金到位率”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2.78 分。

（3）预算执行率（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2.75 分）

2022 年度实际下达财政资金 8,914.98 万元，其中：省级

下达资金 5,114.98 万元，市级下达资金 3800 万元。2022 年度

项目单位支出的项目资金 8,163.44 万元。其中：省级资金实际

使用 4,662.41 万元，市级资金实际使用 3,501.03 万元，2022

年度预算执行率=项目单位支出的项目资金/财政实际下达的项

目资金*100%=8,163.44 万元/8,914.98 万元*100%=91.57%。资

金到位率完成目标任务。

根据“预算执行率”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2.75 分。

2.组织实施

（1）管理制度健全性（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1.5 分）

2020 年 5 月 27 日印发福清市财政局和中共福清市委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了《福清市乡村振兴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融财农[2020]266 号），该管理办法

对资金的使用用途、资金补助标准、资金日常管理等都做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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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项目实施单位日常资金管理参照该办法执行。基本能

满足项目资金日常管理要求。

但未提供项目业务管理方面的制度，业务制度不够健全，

无法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根据“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1.5 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3 分）

项目实施单位日常资金管理参照资金符合相关管理规定，

项目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支出手续完备，

制度执行比较规范，报销手续及附件资料齐全；项目资料及支

付单据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

根据“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3 分。

（三）项目成本情况

项目产成情况分为 2 个二级指标、4 个三级指标。二级指

标分别为经济成本指标（分值 9 分）、生态成本指标（分值 3

分）。

1.经济成本

（1）平均每村完成乡村振兴投资额（绩效分值 3 分，评价

得分 3 分）

评价对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投资金额的情况。

2022 年度市级投资 21 个村，省级投资 23 村，2022 年度投资

8,914.98 万元。平均每村完成乡村振兴投资额=年实际投资额/

年实际投资村数量=8,914.98 万元/44 村=202.61 万元/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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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度目标任务。

根据“平均每村完成乡村振兴投资额”指标评分标准，此

项得分 3 分。

（2）试点村平均补助标准（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3

分）

评价对 20 个省级试点村是否按规定的标准进行奖补。根据

《关于 2022 年省市乡村振兴试点村试点示范补助资金分配方

案的请示》（融委振兴办[2022]4 号）批复的 20 个省级试点村

分配方案及省级各补助资金下达文件统计，2022 年度省级实际

补助 2,348.98 万元，市级配套资金 783 万元，本级配套资金

783 万元，补助资金合计 3,914.98 万元。实际按资金下达文件

标准发放，20 个试点村平均补助标准小于 200 万元，完成年度

目标。

根据“试点村平均补助标准”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3

分。

（3）实绩突出村奖补标准（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3

分）

评价对评选出的省级实绩突出村是否按标准进行奖补。

2022 年度对获得省级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的“港头镇陈库村”、

“南岭镇文祚村”省级发放每村 400 万元的奖补经费，福州市

级配套每村 100 万元，县级配套每村 100 万元,合计每村 600

万元,未超过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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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绩突出村奖补标准”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3

分。

2.生态成本（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3 分）

“无发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村占比”评价省级乡村振

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中无发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村占比

情况。根据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出具《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

局关于协助评价试点示范村乡村振兴项目绩效评价体系的函》

显示，44 个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级乡村振兴

试点村 2022 年度未发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问题。

根据“无发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村占比”指标评分标

准，此项得分 3 分。

（四）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情况分为 3 个二级指标、7 个三级指标。二级指

标分别为数量指标（分值 10 分）、质量指标（分值 19 分）、

时效指标（分值 5 分）。

1.数量指标

（1）“试点村实施乡村振兴项目平均数”（绩效分值 5

分，评价得分 5 分）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中完成投资的项目

数量情况，平均每个试点村投资项目数量不少于 3 个。2022 年

度省级试点村 20 个、实绩突出村 2 个，实施项目 127 个；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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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村 22 个，实施项目 88 个。共计 44 个村庄实施 215 个项目，

平均每个村超过 3 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根据“试点村实施乡村振兴项目平均数”指标评分标准，

此项指标得 5 分。

（2）建设项目完成率（绩效分值 5 分，评价得分 4.86 分）

评价 2022 年度目标需建设项目数量的完成情况。2022 年

度立项批复计划完成乡村振兴省级试点镇村 125 个项目、市级

试点镇村 89 个项目，实际 2022 年度已开工省级试点镇村 127

个项目、市级试点镇村 88 个项目，其中港头镇草柄村排污管网

建设工程、港头镇陈库村火龙果基地采摘园配套等 7 个项目未

完工，实际完工项目数为 208 个。

2022 建设项目完成率=(实际完成项目数量/计划完成项目

数量)×100%=208/214=97.2%,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根据“建设项目完成率”指标评分标准，此项指标得 4.86

分。

2.质量指标

（1）星级村数量（绩效分值 5 分，评价得分 5 分）

评价 2022 年度评选上四、五星级村的数量情况。根据《关

于公布福州市乡村振兴星级村名单的通知》（榕委振兴组〔2022〕

12 号）公布的名单，福州市四、五星级乡村总共 195 个，其中

福清市五星级村占 6 个，乡村振兴试点实施范围的村 5 个；福

清市四星级村占 36 个，乡村振兴试点实施范围的村 20 个。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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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市四、五星级村总共 42 个，乡村振兴试点实施范围的村 25

个。累计培育四、五星级村占福州市星级村的 47.62%，大于

15%，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根据“星级村数量”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5 分。

（2）省级实绩突出村数量（绩效分值 5 分，评价得分 5

分）

评价获得省级实绩突出村的情况，20 个省级试点村之外的

行政村每年争取获得 2 个以上省级实绩突出村。2022 年度“港

头镇陈库村”、“南岭镇文祚村”获得省级乡村振兴实绩突出

村的称号，完成目标任务。

根据“省级实绩突出村”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5 分。

（3）县级以上文明村数量（绩效分值 4 分，评价得分 4

分）

评价省级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级试点村评上县级以上

文明村的情况。根据《中共福建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命名

2018-2020 年度省级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的决定》

（闽委[2021]36 号）、《关于命名 2018-2020 年度福州市级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的决定》（榕委[2021]60

号）、《关于命名 2018-2020 年度福清市级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的决定》（融委[2021]77 号）公布的

文明村名单统计，石竹街道洋梓村等 19 个省级试点村、实绩突

出村获得县级以上文明村，占 20 个省级试点村及 2 个实绩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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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 86.36%，完成上标任务 85%以上；阳下街道作坊村等 16

个省级试点村、实绩突出村获得县级以上文明村，占 22 个市级

试点村 72.73%%，完成上标任务 65%以上。

根据“县级以上文明村数量”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4

分。

（4）项目验收合格率（绩效分值 5 分，评价得分 5 分）

评价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的情况，2022 年度实际已完工项目

验收均合格，项目竣工验收率达到 100%。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根据“项目验收合格率”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5 分。

3.时效指标（绩效分值 5 分，评价得分 4.84 分）

“项目完工及时性”评价项目是否在计划时限内完工。2022

年度实际完工完成省级试点镇村 127 个项目，市级试点镇村 88

个项目。其中：208 个项目 2022 年度已完工，港头镇草柄村排

污管网建设工程、港头镇陈库村火龙果基地采摘园配套等 7 个

项目 2022 年度未完工。2022 项目完工及时率=(实际完工项目

数量/计划完工项目数量)×100%=208/215=96.74%

依据“项目完工及时性”指标评分标准，此项得 4.84 分。

（五）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情况分为 5 个二级指标、7 个三级指标。二级指

标分别为经济效益指标（9 分）、社会效益指标（分值 6 分）、

可持续影响指标（3 分）、生态效益指标（3 分）、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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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效益指标

（1）县可支配收入超市级人均水平（绩效分值 4 分，评价

得分 4 分）

“县可支配收入超市级人均水平”指标评价实施项目后县

可支配收入是否超过市级人均水平。由国家统计局福清调查队

出具的《福清市农村居民可支配收人情况》显示，福清市 2022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32,000 元,比增 7.1%;福州市 2022

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26，826 元，比增 6.4%。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

依据“县可支配收入超市级人均水平”评分标准，此项得

分 4 分。

（2）试点村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绩效分值 5 分，评价得

分 5 分）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的经济情况。根据

2022 年度试点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福清清农业农村局提供的《 统

计表》，试点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已经实现全覆

盖；省级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级试点村一共 44 个，其中省

级试点村村集体经营收入达 20 万元以上的 16 个，2 个实绩突

出村集体营业收入均达到 20 万元以上，市级试点村村集体经营

收入达 20 万元以上的 19 个，总体 37 个；试点村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达 20 万元以上的村庄占比 84.09%。均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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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试点村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5 分。

2.社会效益指标

（1）一村一法律顾问占比（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3

分）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中村是否大力开展

民主法治镇村创建，提高全国、省、福州市、福清市级民主法

治示范村的行政村占比，依据福清市司法局出具的《2022 年度

福清市村（社区）法律顾问结对子汇总表》统计，省级乡村振

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实现“一村一法律顾问”全覆盖，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

依据“一村一法律顾问”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3 分。

（2）村综合文化服务站覆盖率（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3 分）

根据《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公布我市 2020 年高级版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名单的通知》榕文旅综[2020]59

号、《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公布我市升级版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建设名单的通知》（榕文旅综[2021]71 号）中公布

的名单统计，20 个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2 个实绩突出村、22

个市级试点村实现村综合文化服务站覆盖，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依据“村综合文化服务站覆盖率”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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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持续影响指标（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3 分）

“村党支部评星定级达三星级以上村占比”指标主要是评

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中村党支部评星定级达三

星级以上村占比。根据《关于基层党支部达标创星活动

（2022-2024）届初初评星级情况通报》（融委组[2023]8 号）

宏路街道周店村等 18 家党支部被评定为党组织届初初评星级

为五星级、江阴镇下垄村等 2 家党支部被评定为党组织届初初

评星级为四星级、南岭镇大山村 2 家党支部被评定为党组织届

初初评星级为三星级。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党支

部评星定级三星级以上共计 22 家，村党支部评星定级达三星级

以上村占比达到 100%。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上迳镇梧岗村等 7 家党支部被评定为党组织届初初评星级

为五星级、音西街道龙溪村等 11 家党支部被评定为党组织届初

初评星级为四星级、龙江街道东南村 4 家党支部被评定为党组

织届初初评星级为三星级。市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党支部评星定

级三星级以上共计 22 家，村党支部评星定级达三星级以上村占

比达到 100%。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依据“村党支部评星定级达三星级以上村占比”评分标准，

此项得分 3 分。

3.生态效益指标（绩效分值 3 分，评价得分 2 分）

“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占比”，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

实绩突出村中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占比。根据福州市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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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局提供的《2019-2022 年福清市中、高级“绿盈乡村”

汇总表》公布的名单统计，省级试点村、实绩突出村中镜洋镇

波兰村等 5 个村庄获得中版级“绿盈乡村”，宏路街道周店村

等 9 个村庄获得高版级“绿盈乡村”。共计 14 个省级乡村振兴

试点村、实绩突出村获得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占比 59.09%。

市级试点村中龙山街道祥丰村等 9 个村庄获得中版级“绿

盈乡村”，一都镇后溪村等 3 个村庄获得高版级“绿盈乡村”。

共计 11 个市级乡村振兴试点村获得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

占比 54.55%。

依据“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占比”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2

分。

4.服务对象满意度（绩效分值 5 分，评价得分 5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试点村村民对乡村振兴试点的示

范效果带来幸福感的情况，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村民满意度

情况。共收到 109 份有效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各试点村

村民对乡村振兴试点的示范效果综合满意指数达到 99.2%，达

到目标值。

依据“服务对象满意度”评分标准，此项得分 5 分。

五、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部分预算资金未到位

（1）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前期估算不足，实际项目执行

期间前期预算下达需补助的改造项目数量与实际需求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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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

（2）部分预算资金未到位。根据立项批复文件省市级预算

下达资金的补助资金总额为 9,026.84 万元，实际下达财政资金

8,914.98 万元，资金到位率 98.76%，主要是生态环境厅 111.86

万元资金未到位。

（二）项目完工及验收进度偏慢

2022 年度开工省级试点镇村 127 个项目、市级试点镇村 88

个项目，共计 208 个项目已完工，其中港头镇草柄村排污管网

建设工程、港头镇陈库村火龙果基地采摘园配套等 7 个项目截

止 2022 年度未完工，完工及时率为 96.74%；省级试点镇村项

目有 22 个项目已完工但未在 2022 年度完成验收，市级试点镇

村有 10 个项目已完工但未在 2022 年度完成验收。

（三）生态效益指标未完成目标任务

2022 年度生态效益指标“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占比”要求

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占

比为 65%、市级试点村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占比达到 50%

以上。但实际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占比 59.09%，

未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六、有关建议

（一）加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1.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应落实项目预算测算、分配和调整的论证环节，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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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学的预算编制流程体系，切实保证预算额度与工作任务相

匹配。在前期开展摸底工作时，工作人员要深入基层调研，结

合各区县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区县的实际改造任务数以及符合

补助条件的改造数量，确保预算编制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

准确性。在此基础上，落实升级行动方案中对资金保障的要求，

市区（县）级资金应随省级资金下达同时配套到位，确保政策

资金要求得到有效执行，保障项目顺利开展。

2.强化资金监管，按规定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一是各区（县）级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应形成联动机制，

着力解决补助资金下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已改造完成的

养殖户（企业）能按时足量收到补助资金。二是市级主管部门

加强下拨资金的监管职能，协调各区（县）支付补助资金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对补助资金的支出情况进行定期监控、通报、

提高资金支出进度，确保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

（二）加快项目完工进度及验收手续

针对乡村振兴项目完工进度偏慢的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

入手，制定全面项目投资建设规划、加强项目现场管理和监督

机制、加强资金保障和设施水平、扩大宣传和推广力度等措施，

以推动和加快乡村振兴项目的顺利实施。

1.加强项目管理和监督：建立完善的项目管理机制，明确

项目目标和责任人，加强项目进度和质量的监督，确保项目按

照计划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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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项目设计和施工方案：在项目设计阶段，要充分考

虑乡村当地实际情况和需求，优化项目设计和施工方案，提高

项目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3.加强资金保障：乡村振兴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要

加强资金保障，确保项目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避免因资金问题

导致项目无法完工。

4.加强宣传和推广：乡村振兴项目需要得到广大农民的支

持和参与，要加强宣传和推广工作，提高农民对项目的认知度

和参与度。

（三）推动乡村生态建设工作

需加大乡村生态建设力度，扩大乡村生态建设的覆盖面。

通过制定乡村生态建设规划和政策、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加强

环境治理、促进产业发展、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以及培训新型职

业农民等措施，为绿盈乡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七、附件

附件 1：福清市乡村振兴省市点镇村计划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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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福清市乡村振兴省市点镇村计划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一级指标

（目标分类）

二级指标

（分类细化）

三级指标

（绩效目标内容）
评分标准 绩效分值 评价得分

决策（14%） 项目立项（5%）

立项依据充分性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

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和相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

需；

一项不符合扣 1分。

3.00 3.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一项不符合扣 1分。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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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5%）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

况。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一项不符合扣 0.5 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分。

2.00 2.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

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一项不符合扣 1分。

3.00 3.00

资金投入（4%）

预算编制

科学性

评价要点：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

匹配。

一项不符合扣 0.5 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分。

2.00 1.00

资金分配

合理性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

相适应。

一项不符合扣 1分。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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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14%）

资金管理（8%）

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①资金支付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

②财政下拔资金是否及时对外支付；

③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一项不符合扣 0.5 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分。

2.00 2.00

资金到位率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

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财政实际下达的项目资金/预算安排的项

目资金×100%

若资金到位率达到 100%得满分，未达目标则按实际完

成比例计分。

3.00 2.78

预算执行率

项目专项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项目单位支出的项目资金/财政实际下达

的项目资金×100%

若预算执行率达到 100%得满分，未达目标则按(完成数

量/目标数量)×指标分值计分。

3.00 2.75

组织实施（6%） 管理制度健全性

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

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公司正常运营的保障情况。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

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②是否设置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如费用报销制度、财

务审批权限制度等、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一项不符合扣 1.5 分

3.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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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执行有效性

公司运营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

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公司运营过程中，是否按规定执行内部有关业务管理

制度，包括合同管理、合同审批、工程项目变更、验收

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等；

②是否按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在规定的权限范围内，

对项目资金支出按规定进行严格审核后支付。

一项不符合扣 1.5 分。

3.00 3.00

成本（12%）

经济成本（9%）

平均每村完成乡

村振兴投资额

评价对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级试点村

投资金额的情况。平均每村完成乡村振兴投资额=年实

际投资额/年实际投资村数量。年度目标大于 200 万，

不低于 200 万得满分，每低于 5%扣一分，扣完为止。

3.00 3.00

试点村平均补助

标准

评价对 145 个省级试点村是否按标准进行奖补。每村标

准不大于 200 万，高于标准发放，累计每大于 5%扣 1

分，扣完为止。

3.00 3.00

实绩突出村奖补

标准

评价对评选出的省级实绩突出村是否按标准进行奖补。

每村标准不大于 600 万，高于标准发放，累计每大于

5%扣 1 分，扣完为止。

3.00 3.00

生态成本（3%）

无发生重大生态

环境污染问题村

占比

评价对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级试点村

中无发生重大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村占比，年度目标值为

100%，达到 100%以上得满分，未达到 100%每低于 5%的

扣一分，扣完为止。

3.00 3.00

产出（34%） 数量目标（10%）
试点村实施乡村

振兴项目平均数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级试点村中

完成投资的项目数量情况，每个试点村投资项目数量不

少于 3个。完成得满分，低于 3个不得分.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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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完成率

按 2022 年度目标需建设项目数量的完成情况。2022 建

设项目完成率=(实际完成项目数量/计划完成项目数

量)×100%。达到 100%得满分，每低于 5%扣 1 分，扣完

为止。

5.00 4.86

质量目标（19%）

星级村数量

评价评选上星级村的数量情况，要求截止 2022 年底，

累计培育四、五星级村占福州市星级村的 15%以上。完

成目标得满分，低于 1%扣 1 分，扣完为止。
5.00 5.00

省级实绩突出村

数量

评价获得省级实绩突出村的情况，20个省级试点村之

外的行政村每年争取获得 2 个以上省级实绩突出村。

完成得满分，未完成不得分。
5.00 5.00

县级以上文明村

数量

评价县级以上文明村的情况，其中省级试点村 20 个、

实绩突出村 2个获得县级以上文明村占比需达到 85%以

上；市级试点村 22 个，获得县级以上文明村占比需达

到 65%以上。

完成一项目标值得 2分，完成两项得满分。

4.00 4.00

项目验收合格率

根据完工项目数据，项目验收合格率=(实际完工验收合

格项目数量/实际完工项目数量)×100%。完工项目合格

率达到 100%得 5分，合格率未达到的不得分。

5.00 5.00

时效目标（5%） 项目完工及时性

评价项目是否在计划时限内完工。年内项目完工百分比

达 100%得满分。未全部按期完工，按比例得分。完工

百分比=按时完工的项目数/年度计划完工项目数。

5.00 4.84

效益（26%）
经济效益目标

（9%）

县可支配收入超

市级人均水平

评价实施项目后县可支配收入是否超过市级人均水平，

超过得满分，未超过此项不得分。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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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村村级集体

经营性收入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级试点村的

经济情况。

1.试点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10 万元以上实现全覆盖；

2.50%试点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20 万元以上。

完成一项目标值得 2.5 分，完成两项得满分。

5.00 5.00

社会效益目标

（6%）

一村一法律顾问

占比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中村是否大力开

展民主法治镇村创建，提高全国、省、福州市、福清市

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的行政村占比，实现“一村一法律顾

问”全覆盖。年度目标值为 100%，达到 100%以上得满

分，未达到 100%每低于 5%的扣一分，扣完为止。

3.00 3.00

村综合文化服务

站覆盖率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级试点村中

村综合文化服务站覆盖率情况，年度目标值为 100%，

达到 100%以上得满分，未达到 100%每低于 5%的扣一分，

扣完为止。

3.00 3.00

可持续影响目标

（3%）

村党支部评星定

级达三星级以上

村占比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级试点村中

村党支部评星定级达三星级以上村占比。

1.省级试点村、实绩突出村评星定级达三星级以上村占

比为 98%，达到 98%以上得 1.5 分，未达到 98%每低于

5%的扣 0.5 分，扣完为止。

2.市级试点村评星定级达三星级以上村占比为 90%，达

到 90%以上得 1.5 分，未达到 90%每低于 5%的扣 0.5 分，

扣完为止。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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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目标

（3%）

中版级以上“绿

盈乡村”占比

评价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市级试点村中

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占比。

1.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实绩突出村中版级以上“绿盈

乡村”占比为 65%，达到 65%以上得 1.5 分，未达到 65%

每低于 5%的扣 0.5 分，扣完为止。

2.市级试点村中版级以上“绿盈乡村”占比为 50%，达

到 50%以上得 1.5 分，未达到 50%每低于 5%的扣 0.5 分，

扣完为止。

3.00 2.00

服务对象满意度

（5%）

村民幸福感及获

得感

评价试点村村民对乡村振兴试点的示范效果带来幸福

感的情况，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村民满意度情况，综

合满意度达到 90%以上得满分，未达到 90%每低于 5%的

扣一分，扣完为止。

5.00 5.00

总分值、评价总分 100.00 94.73

项目评价等次 口优秀 口良好 口合格 口不合格

备注:参考分值 S:优秀:S≥90:良好:90>S≥80 合格:80 >S≥60:不合格:S < 60


